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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南都电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曲艺

0571-56975697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822号

nddy@naradapower.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郑溪

0571-56975697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822号

nddy@naradapower.com

30006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894,629,937.42

306,147,340.68

284,720,873.16

-809,681,420.50

0.35

0.35

5.77%

本报告期末

18,468,698,742.52

5,498,527,357.12

上年同期

5,634,570,813.44

529,474,569.44

40,999,780.99

404,027,922.56

0.61

0.61

10.62%

上年度末

16,012,002,624.01

5,151,240,190.4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40.11%

-42.18%

594.44%

-300.40%

-42.62%

-42.62%

-4.8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5.34%

6.7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南都电源有限公司

朱保义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宁聚映山红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基金－中国人寿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险－易方达国寿股份成长
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可供出售）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
五组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科翔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沪深港新兴成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上海益都实业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59,643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8.76%

6.09%

5.00%

2.90%

2.35%

2.03%

1.83%

1.75%

1.52%

1.42%

杭州南都电源有限公司与上海益都实业有限公司属同一控制人，为关联企业。

无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75,766,340

52,658,293

43,250,000

25,070,566

20,296,276

17,553,039

15,865,115

15,098,970

13,188,800

12,262,089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39,493,720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0

数量

30,000,000

36,840,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本报告期内，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业务开展：全力聚焦储能业务，加深产业一体化布局
1、储能业务：在手订单饱满，锂电规模化项目落地
报告期内，全球储能市场规模持续增长，需求旺盛。公司持续深耕全球重

点国家储能市场，进一步加强欧洲、北美、日韩等多个海外属地服务中心配置，
完善全球销服一体化的布局，得到全球行业及国内外客户一致认可。报告期
内，公司进一步与国内外主要大型能源开发商及设备集成商深化战略合作，在
手订单饱满，累计签约超6GWh。

海外市场方面，公司与大型能源集团意大利电力、法国电力、美国能源公
司、Ingeteam、Upside、RES等深入战略合作，相继在意大利、美国、法国、德国、英
国、韩国等国家中标多个储能项目，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国内市场方面，中标
豫能控股、中国电建、国家电投、中国铁塔等多个项目；同时，公司进一步优化工
业储能业务，以国产替代进口的高端产品为主，以高毛利、回款优为原则获取订
单。

2、资源再生业务：打造锂电产业链闭环，助力储能产业一体化
锂回收方面，随着公司锂电产能进一步提升，公司同步加快锂电回收项目

建设，满足产业链闭环需求；进一步提升锂电材料一步法优先提锂、磷酸铁资源
化利用、锂盐双极膜法制备等关键处理技术，持续提高回收率及产品纯度，同时
保证过程清洁环保。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拓展回收渠道，有力保障公司锂电
产品原材料供应，全面提升公司锂电业务盈利能力，实现公司内部产业结构调
整与升级。

铅回收方面，持续多举措推进降本增效，开展除铜渣资源综合回收利用，
铅、锑、锡、铜资源一次熔炼，分类回收，铅回收业务的综合回收能力进一步增
强。

（二）产能建设：加快锂电及锂电回收产能建设
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储能市场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产能建设，完

成 3GWh储能锂电电芯及 3GWh系统集成产能建设。目前，公司已有储能锂电
电芯年产能 10GWh、系统集成年产能 10GWh，另有 4GWh储能锂电电芯产能在
建，此外，公司新建年产 10GWh智慧储能系统建设项目已于 6月底开工。随着
上述锂电项目的建设及产能释放，公司在储能领域产品及系统交付能力将大幅
提升。

公司子公司华铂新材料现有年处理7万吨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能力，年处
理 15 万吨锂离子电池绿色回收综合利用项目一期也已开建，进一步实现从产
品、运营服务、梯次利用、废旧电池回收到再利用的锂电产业链闭环，有力保障
公司锂电产品原材料供应，提升公司锂电业务盈利能力。

（三）技术牵引市场，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
技术创新始终是公司的核心生产力。在以“技术牵引市场”的战略思想指

导下，公司研发注重与市场的对接，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储能行业发展大趋势，完成 305Ah单体大容量铁锂电

芯开发以及新一代液冷储能系统开发；同时新增UL、IEC等国际认证50余项，储
能产品认证累计超200项。公司305Ah储能电芯拥有20年超长寿命，体积能量
密度超过 380Wh/L，循环寿命可达 12000次，能量效率超 95%；公司最新一代
Center L Plus液冷储能系统采用PACK内微泄漏检测、PACK级无源自启动抑
制起火、双循环备份等技术，系统安全性、可靠性、紧凑性进一步提高。同时，公
司完成 all in one 分布式储能系统一体柜的开发，产品将长寿命电芯，高安全
BMS，高效能PCS和智能化EMS高效集成在一个户外机柜，可通过交流侧直接
并联，方便快捷地实现积木式搭建，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工商业客户。

在工业储能领域，完成 5min~2h IDC高压锂电系列产品开发，涵盖不同直
流额定电压和放电倍率，拓宽产品系列，满足数据中心等高端电源场景需求。
系统采用放电无缝切换技术以及四重安全保障机制设计，开发全方位安全可靠
的备电系统，解决了后备电源系统转型高压锂电的最主要痛点；取得UN38.3、
UL1973、UL9540A等多项认证，在中国、美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获得广泛应
用。

在材料与再生方面，开发综合提锂技术，不断优化工艺，最大限度减少废水
废气中锂的损失，锂回收率达 92%以上；磷酸铁资源化技术和石墨再生技术得
到突破，分别进入中试和批试阶段。

储能产品技术的创新离不开材料的创新，公司在长循环石墨、电解液和补
锂剂方面持续创新，为储能业务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撑。同时，公司积极储备下
一代电池储能技术。钠离子电池方面，开发高容量高压实硬碳材料，持续提升
电池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开发20Ah钠离子电池产品，能量密度135～145Wh/
kg，循环寿命大于3000次，通过针刺、加热等安全测试。固态电池方面，突破卤
化物电解质关键材料技术，相比硫化物对环境更加稳定；构筑准固态导锂界面，
均匀锂离子沉积，高比能准固态电池循环600次容量无衰减。

自主研发之外，公司积极开展同国际、国内高层次企业、院校的技术合作，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等均建立了紧密的产
学研合作，实现科研资源共享，保证公司持续走在行业技术领域前沿，进一步强
化公司核心技术优势。

（四）完善激励机制，打造高效团队
公司持续倡导务实、高效、协同、创新的企业文化；同时以价值创造为指导

思想，进一步优化薪酬福利体系，实施长效激励机制，2023年落地新一期股权激
励；持续优化绩效管理体系，强化绩效考核；进一步完善干部梯队建设，持续打
造年轻化、专业化、忠诚度高的优秀团队。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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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8月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紫萍路908弄28号楼 上海奥

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

16

38,791,292

38,791,292

44.7166

44.71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肖志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全体董事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梁欠欠、郭传阳参加本次会议，监事

李江峰因个人工作安排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倪亮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780,641

比例（%）

99.9725

反对

票数

10,651

比例（%）

0.027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780,641

比例（%）

99.9725

反对

票数

10,651

比例（%）

0.027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780,641

比例（%）

99.9725

反对

票数

10,651

比例（%）

0.027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272,996

5,272,996

5,272,996

比例（%）

99.7984

99.7984

99.7984

反对

票数

10,651

10,651

10,651

比例（%）

0.2016

0.2016

0.2016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3为特别表决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上述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股东肖志华作为激励对象，为关联股东，故对议案1、2、3回避表决。
4、公司2023年7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公司独立董事李晓梅女士
作为征集人向全体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2、3公开征集委托投票
权，截至征集时间结束，独立董事李晓梅女士未收到股东的投票权委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婕、李怡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
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88293 证券简称：奥浦迈 公告编号：2023-026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浦迈”或“公司”）于2023
年 7月 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并于 2023年 7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
露》（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
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 4号》《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
个月内（即 2023年 1月 19日至 2023年 7月 1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

查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

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
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有八名核
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主要原因系其本人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其买卖公司股票期间，除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
未知悉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故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
易的情形。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
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兼董事长、总经理肖志华先生于2023年6月29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10,000股公司股份，主要基于其个人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
月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控股股东兼董事长、总经理增持公
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经公司核查，上述交易行为是在
本次激励计划所涉及内幕信息形成之前发生的，故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形。肖志华先生亦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承诺的限售期限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次
增持股份后至少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
交易，不在敏感期内买卖公司股票。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严格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
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
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
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增案件所处的诉讼与仲裁阶段：46起案件处于审理阶段（包括一审、

上诉、判决生效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新增涉案金额：约7,177.24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诉

讼费用等）
●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审理、判决、生

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
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基本情况
2022年8月3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海

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称，公司于 2022年 4
月 30日披露累计涉及诉讼及仲裁的公告至今，新增 420起案件处于审理阶段
（包括一审、上诉、判决生效阶段），新增涉案金额约17,855.82万元（未考虑延迟
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2022年 10月 3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
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称，公司于2022年
8月31日披露累计诉讼及仲裁的公告至今，新增590起案件处于审理阶段（包括
一审、上诉、判决生效阶段），新增涉案金额约28,142.14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
利息及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2022年 12月 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
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称，公司自前次披
露的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至今，新增318起案件处于审理阶段（包括一审、上
诉、判决生效阶段），新增涉案金额合计约10,870.12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
息及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2023年2月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海
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称，公司自前次披露
的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至今，新增338起案件处于审理阶段（包括一审、上诉、
判决生效阶段），新增涉案金额合计约10,908.91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
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2023年3月2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海
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称，公司自前次披露
的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至今，新增203起案件处于审理阶段（包括一审、上诉、
判决生效阶段），新增涉案金额合计约10,791.57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
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2023年4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海
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称，公司自前次披露
的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至今，新增117起案件处于审理阶段（包括一审、上诉、
判决生效阶段），新增涉案金额合计约3,165.74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
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2023年 6月 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海
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称，公司自前次披露
的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至今，新增65起案件处于审理阶段（包括一审、上诉、
判决生效阶段），新增涉案金额合计约13,758.91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
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2023年 7月 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海
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称，公司自前次披露
的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至今，新增57起案件处于审理阶段（包括一审、上诉、
判决生效阶段），新增涉案金额合计约11,011.66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
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鉴于公司因恒大问题导致的流动性在未根本改善的前提下，未能偿付部分
供应商款项，以及部分票据持有人行使追索权，共同导致公司被诉案件进一步
增加。公司根据近期案件梳理结果，自前次披露的累计诉讼与仲裁公告至今，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与仲裁新增金额合计约7,177.24万元。

二、诉讼与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票据纠纷（5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晶迪按其玻璃有限公司、湖州南浔凯庭

木制品厂、珠海市海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四川浩博华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
被告：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受理法院：青浦区人民法院、昆山市人民法院、重庆市沙坪坝人民法院
2.案件基本情况及原告主要诉讼请求
原告方因票据追索权纠纷提起诉讼，原告方请求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合计 878.14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延迟付款利息；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5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上海攀克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多名自然人等
被告：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全筑翼家住宅科技有限公司
受理法院：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海南省儋州市人民

法院、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等
2.案件基本情况及原告主要诉讼请求
原告方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原告方请求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合计2,088.85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延迟付款利息；（3）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三）买卖合同纠纷（11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苏州华艺恒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上昱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天津

市津源橱柜有限公司、北京锐炎科贸有限公司、上海赋璟商贸有限公司等
被告：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赫斯帝橱柜有限公司等
受理法院：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徐汇区人民法院
2、案件基本情况及原告主要诉讼请求
原告方因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原告方请求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拖欠的建材货款等合计 260.37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延迟付款利息；（3）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四）劳动争议（18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多名自然人
被申请人：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全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等
受理机构：徐汇劳仲委、成都劳仲裁、京门劳仲委
2、案件基本情况及申请人请求
申请人因劳务纠纷申请仲裁，申请人请求裁令：（1）请求裁令被申请人支付

工资、劳务报酬等合计125.16万元；（2）请求裁令被申请人支付利息；（3）请求裁
令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用。

（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3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被告：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全品室内装饰配套工程有限

公司等
受理法院：静安区人民法院
2、案件基本情况及原告主要诉讼请求
原告方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原告方请求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借款本金等合计3,703.76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延迟付款利息；（3）请
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六）其他事由引起的纠纷（4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上海勇麟纸品有限公司、上海山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俊啸实业

有限公司等
被告：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全筑翼家住宅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澳锘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等
受理法院：青浦区人民法院、徐汇区人民法院
2、案件基本情况及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方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其他合同纠纷等原因提起诉

讼，原告方请求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拖欠租金、承揽价款等合计120.96万元；
（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延迟付款利息；（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等诉讼费用。

三、诉讼与仲裁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剥离装饰公司）近十二个月内累计

诉讼与仲裁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案由

票据追索权纠纷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劳动争议

其他

合计

已结案件

诉讼/仲裁金额

1,318.71

2,150.49

836.90

480.71

75.42

224.06

5,086.29

未结案件

一审阶段

诉讼/仲裁金额

2,038.32

6,069.16

2,157.36

22,153.34

326.11

1,307.28

34,051.57

上诉阶段

诉讼/仲裁金额

304.33

994.27

549.28

-

32.28

191.38

2,071.54

判决生效阶段

诉讼/仲裁金额

2,197.22

1,982.31

3,291.97

-

256.25

629.67

8,357.42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与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审理、判决、生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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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与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61,104,522股，限售期为自取得股份之

日（2020年8月14日）起36个月。

2、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8月14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935号），山东天岳先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岳先进”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42,971,105股，并于 2022年 1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

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429,711,044股，其中限售股395,
953,75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3,757,28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

量为 26名，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61,104,52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4.22%，限售期为自取得股份之日（2020年8月14日）起36个月。

现限售期即将届满，上述股份将于2023年8月14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

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

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镇江智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绿色家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铁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微半

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上

海国策科技制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岱汇智股权投资基金

（湖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绿技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

岛源创节能环保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万向创业投资股份公

司、淄博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衮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云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

岛华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舜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泛海愿景二期新科技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星创

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潇湘海润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尚融（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金浦新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南京金浦新潮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钰

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株洲聚时代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企业/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一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所适用的新增股份（即公司提

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前12个月内新增股东所持有的新增股份，包

含通过增资扩股和股份受让方式取得的新增股份）自取得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

3、本企业/本人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的，本企业/本人将根据实际需

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减持

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4、若本企业/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承担由此可能导致的相关法律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

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天岳先进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天岳先进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股股东

数量为 26名，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61,104,52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的14.22%，限售期为自取得股份之日（2020年8月14日）起36个月。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时间：2023年8月14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合计

股东名称

镇江智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金浦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金
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江资本有限公司－广东绿色家园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铁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先进制造产业投
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

上海国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策科技制
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汇誉私募基金管理（湖州）有限公司－安岱汇智
股权投资基金（湖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江资本有限公司－广东绿技行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融新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源创节
能环保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向创业投资股份公司

淄博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衮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云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宁波云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北京中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华锦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济南舜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泛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泛海愿景二期新科技
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星创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潇湘海润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尚融（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金浦新潮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南京金浦
新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金浦新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金浦新
潮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钰浩（嘉兴）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嘉兴钰鑫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株洲中车时代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株洲聚时代
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7,662,009

6,704,259

6,688,935

5,554,956

4,022,556

3,831,006

3,064,803

2,681,703

2,681,706

1,930,827

1,915,500

1,915,503

1,915,503

1,915,503

3,123,378

1,723,953

1,532,403

1,532,400

1,149,300

1,149,300

1,149,300

957,750

957,750

957,750

957,750

383,100

68,058,903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比例

1.78%

1.56%

1.56%

1.29%

0.94%

0.89%

0.71%

0.62%

0.62%

0.45%

0.45%

0.45%

0.45%

0.45%

0.73%

0.40%

0.36%

0.36%

0.27%

0.27%

0.27%

0.22%

0.22%

0.22%

0.22%

0.09%

15.84%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量

7,662,009

6,704,259

6,688,935

5,554,956

1,532,403

3,831,006

3,064,803

2,681,703

1,532,403

1,930,827

957,750

1,915,503

1,915,503

1,915,503

1,915,503

1,723,953

1,532,403

766,200

766,200

1,149,300

1,149,300

957,750

957,750

957,750

957,750

383,100

61,104,522

剩余限售股数
量

0

0

0

0

2,490,153

0

0

0

1,149,303

0

957,750

0

0

0

1,207,875

0

0

766,200

383,100

0

0

0

0

0

0

0

6,954,381

注1：上表中股东名称如有与《上市公告书》不一致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中登记的名称为准。

注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4、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单位：股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量

61,104,522

61,104,522

限售期

自取得股份之日（2020年8月14日）起36个月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88234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公告编号：2023-032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